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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案：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為妥善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久未取得之問題，內

政部於 102年 11月 29日函頒「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

討變更作業原則」，並補助全省各縣市辦理全面性公共設施

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作業。爰依據檢討變更原則與相關法令之

指導，辦理本次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起 60 天於善化區

公所及本府辦理計畫書、圖公開展覽完竣，並刊登於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110 年 1 月 1 日及 2 日之自由時報。於 110

年 2 月 5 日上午 10 時假本市善化區文化育樂中心舉辦公開

展覽說明會。 

六、人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共計 9件。 

七、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姚委員希聖（召集人）、

胡委員大瀛、李委員佩芬、陳委員淑美及莊委員德樑等 5 位

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先行提供初步建議意見，於 110年 4月 21

日、4 月 30 日、6 月 30 日及 8 月 3 日共召開 4 次專案小組

會議，獲致具體建議意見，爰提會討論。 

決    議：除下列各點意見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通過（詳

【附錄】）。 

一、變更第 2-1案： 

(一)查「公(兒)1-1」用地涉及私有及公有土地，採行捐贈方案難

以確保捐贈及撥用等公共設施一併開闢完成之時程與品質；且

全部土地所有權人意見尚未整合完成，亦無法掌握私有及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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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開發期程一致。 

(二)為促使有限之土地資源合理利用，發揮全面檢討公共設施用地

之效益，案地仍應採行整體開發方式，以確保案地解編後周邊

道路系統一併施設完成之整體性、連貫性，並兼顧周邊地區交

通出入公益性及案地住宅區開發之指定建築線需要。爰本案仍

採行跨區市地重劃方式開發（修正市地重劃方案內容詳【附錄】

之附表 2-A、附圖 2-A）。 

二、變更第 2-4 案：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經市府徵詢「公

(兒)2-1」用地及周邊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使用）變更範圍

內全部私有地主負擔公共設施用地捐贈及開闢之意願，仍有地

主表達不同意，爰本案仍採行跨區市地重劃方式開發（修正市

地重劃方案內容詳【附錄】之附表 2-F、附圖 2-F）。 

三、實施進度及經費配合全市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通案性原

則修改如下： 

（一）土地取得方式涉及徵收價購部分：於備註欄新增「表內各項

規定以徵收價購方式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得視實際開發需

求，依都市計畫法第 48條規定之其他方式辦理」。 

（二）土地取得方式涉及市地重劃部分：主辦單位及經費來源修正

為「依市地重劃相關規定」，預定完成期限修正為「依主管

機關核定之重劃計畫書規定」。 

（三）土地取得方式涉及其他（捐贈公共設施用地部分）：主辦單

位修正為「土地所有權人」，預定完成期限修正為「依附帶

條件期程規定」，經費來源修正為「土地所有權人負擔」。 

四、本計畫變更內容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後新增或超出原公

開展覽範圍者，請於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

體提出異議或與本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免再提會審議；如公

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且與本計畫變更內容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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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五、計畫書、圖內容除涉及實質變更內容者，應依本會決議予以更

正外，其餘授權業務單位覈實校正。 

六、因本計畫部分變更案件涉及整體開發或附帶條件之執行事宜，

為避免影響地方發展，本計畫案得視實際發展需要，分階段報

請核定後依法公告發布實施。 

七、專案小組後逕向本會陳情意見部分：詳如附表本會決議。 

 

附表、專案小組後逕向本會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本會決議 

逾 3 

陳情人：劉○鄉、

劉○嘉、劉○吟、

劉○宴、劉○妙、

盧○宏、劉○文、

劉○豪、劉○蓉等

共 9人。 

 

陳情位置：【公

兒)2-1】及周邊道

路用地。 

 

（南市都綜字第

1101121720號） 

■函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一一 0年九月七日 

發文字號：南市字第 1100907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案」【公兒)2-1】及周邊道路用地之上地所有權人意願調

查表 

 

主旨：檢送有關「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

通盤檢討)案」【公(兒)2-1】及周邊道路用地之土

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表及建議，見覆查照。 

 

說明： 

一、回覆贵局南市都綜字第 1100992561號函。 

二、依貴局所述意見及調查，我方覺甚有不妥。 

三、僅同意用 30％方案處理，建議開闢 8M 道路，所剩土

地用代金方式贖回。 

四、因同一條道路前 13M 後 6M，不熟悉路況的人易造成

危險。 

 

以上請納入考量，祈請見覆。 

 

■附件(補充理由) 

我同意 30％面積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但同一條道路前面

13 米直接接 6米巷，易產生交通事故，建議改為 8 米巷，

其不足部分能讓我們用代金買回，彌補過去我們劉家原有

土地配合政府被徵收為民權路、青年路的徵收土地的損

失。 

未便採納（涉及公展草案變更

第 2-4案）。 

理由： 

1.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住宅

區，涉及土地使用價值提

高，為落實受益者負擔之精

神，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區

土地變更負擔公共設施審

議原則」負擔回饋公共設

施，劃設至少 30％公共設

施用地。有關繳納代金之意

見，未符合本計畫專案通盤

檢討之抵繳代金檢討變更

原則。 

2.本案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

意見需經全部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始得改採捐贈方案

辦理；若否，仍應採行跨區

市地重劃方式開發。經市府

110年 9月徵詢變更範圍內

全部私有地主負擔公共設

施用地捐贈及開闢之意

願，仍有地主表達不同意，

爰本案仍採行跨區市地重

劃方式開發。 

 

 

逾 4 

陳情人：王○益、

王○民、王○立、

王○足等共 4人。 

■陳情書 

正本：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副本：王安益、王舜民、王竣立、王美足 

未便採納（涉及公展草案變更

第 2-1案）。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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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專案小組後逕向本會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本會決議 

 

陳情位置：【公

兒)1-1】及周邊道

路用地。 

 

（南市都綜字第

1101126460號） 

 

主旨：有關變更善化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案，「公兒 1-1」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相關土

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問卷，敬請  貴局採納佔多

數面積市民地主的主張，以保障權益。 

 

說明： 

(一)善化「公兒 1-1」公園兼兒童游樂場用地，由於周邊

公共設施已臻完善，基地三面臨路，不必再重劃即可

建築開發使用，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為保持祖先傳

下來土地的完整性，原擬主張採以現金抵繳方式辦理

解編，復經  貴局審議結果，認定與內政部规定不

符，建議改採捐地 30％方案辨理。 

(二)於 110年 8 月中旬敬悉  貴局書函，擬辦理善化「公

兒 1-1」公園兼兒童遊樂場所用地及周邊道路用地之

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调查，本基地參與重劃的地主共有

六位，其中財政部国有财產署土地面積 182.89M
2

（55.32 坪），善化區公所上地面積 51.74M
2
（15.65

坪），政府單位合計執有面積 234.63M
2
（70.975坪）

均為道路公共設施用地，佔總面積 10.676％，四位

市民地主執有面積為 1963.08M
2
（593.83 坪），佔總

面積 89.324％，為配合貴局執行公共設施用地解編

順利進行，本基地四位市民地主同意接受  貴局建議

採捐地 30％方案進行解編。 

(三)貴局之問卷調查，發覺未經勾選即可知最終結果，因

為有政府單位的土地參與問卷，當政府公務員執行勾

選時，為顧及國家利益，勢必會勾選第二案採跨區市

地重劃，可分配約執有面積 55％的住宅用地，而政

府公務員若勾選第一案採捐地 30％方案時，會是兩

種情况所造成，第一種原因是公務員一時沒注意勾選

錯誤，此時該公務員有失職行為，第二種原因該公務

員被另外四位市民地主賄賂，該公務員則有犯罪行

為。 

(四)依  貴局目前規定用跨區市地重劃方案辦理，經諮詢

兩位律師對本案的看法，他們一致認為本案之執行規

則，因無法整合，故不合情理，違反公平原則，導致

佔少數面積的政府單位很輕易的達到他們所要的主

張，另一組佔多數面積的市民地主反而永遠無法獲得

他們的主張，將逼使四位市民地主受盡委屈，心靈的

創傷難以撫平。 

(五)建議  貴局應依都市計法規定，將國有財產署及善化

區公所兩單位之公共設施用地依法無條件撥用，或採

其他合宜的執行方式，亦可避免爾後類似案件的重

現，造成更多的民怨，此舉仍為貴局勤政爱民的德

政。耑此申訴。(隨文檢附善化「公兒 1-1」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用地平面示意圖壹張) 

 

1.併本會決議第一點(變更第

2-1案)意見辦理。 

2.另本案調查地主意願，係考

量公有及私有土地之權利

義務相等、並無差別待遇。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依權責

表達參與市地重劃之意

願，未違反公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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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專案小組後逕向本會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本會決議 

 
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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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歷次專案小組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彙整 

一、計畫人口檢討 

（一）考量 109年發布實施「變更善化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圖

重製)(第一階段)案」已進行計畫人口檢討預測分析並予以提升，故本計畫

專案通盤檢討依上開第四次定期通盤檢討所調整之計畫人口 28，000 人，

並據以進行公共設施用地供需檢討分析。 

（二）本計畫公共設施檢討解編為住宅區之合理性及必要性，係配合內政部補助

全省各縣市辦理全面性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之政策，依據「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規定，應依發展趨勢核實調整計畫

人口，影響住宅區及商業區發展部分，原則上計畫人口檢核應與既有住宅

區、商業區之檢討脫鉤處理，另經檢討可變更公共設施用地為住宅區、商

業區或其他使用分區之土地，應併同檢討後仍保留為公共設施之土地，評

估可行之整體開發方式，請將上述內容納入計畫書適當章節修正敘明。 

（三）本計畫公展草案之現況人口大於計畫人口一節，經提會討論確認係未因應

107 年善化區里界調整重新統計，誤將善化都市計畫範圍外之人口納入分

析，請覈實更正相關章節內容。 

（四）有關提會說明之善化、新市、安定等地區人口老化指數、扶養比等數據，

請修改描述文辭(如優、劣改為高、低)外，並補充仁德、永康等人口成長

地區之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作法，及說明因應相對年輕之人口結構，研

析相關配套公共設施規劃之課題與對策、適當之檢討方向。 

二、公共設施檢討 

（一）公共設施解編將增加住宅區供給，惟部分停車場、公園綠地解編如何兼顧

地方發展需求及維持生活環境品質，宜加強相關公共設施解編依據、原則、

理由等論述，並補充本計畫檢討前、後每(千)人享有公共設施面積與實際

整體開發可闢建面積，以釐清辦理本計畫之適宜性及必要性。 

（二）按內政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檢討後之 5 項公

共設施（都市計畫法第 45條規定項目）應不低於檢討前之服務水準。有關



128 
 

本計畫檢討後每人享有公園綠地面積雖低於檢討前，惟實際公共設施開闢

面積將透過解編及整體開發後反而有所提高。爰本計畫檢討後實際可取得

及開闢公共設施面積不得低於檢討前，請補充納入本計畫檢討變更原則敘

明，以資完備。 

（三）本計畫建議保留部分公共設施並採徵購之理由「…經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

如納入重劃取得開闢因公設比過高致影響重劃可行性…」請再釐清得納入

跨區市地重劃取得之判斷原則，以資完備。 

（四）善化區近年因人口增加、南科園區擴建計畫等發展趨勢，地價亦逐年提升，

惟各區域發展遲速不同，地價亦有明顯差異，請參照公告現值更新地價資

訊，並再覈實評估辦理跨區市地重劃之可行性。 

（五）請參照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有關周邊道路系統之一致性處理原則，釐清

部分變更案將周邊 4 米步道、道路系統納入跨區市地重劃範圍之判斷原

則，並適當補充於變更理由，以資明確。 

（六）依私有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原則，考量基地特性採用多元解編方式，包括市

地重劃、自願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抵繳代金、調降容積率、免予回饋及另

行擬定細部計畫等，惟依內政部訂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

作業原則」，仍以跨區市地重劃開發方式為原則，另基地條件特殊者得採其

他開方式辦理(本計畫附帶條件編號及內容對照表詳【附表 1】)。 

三、跨區市地重劃 

（一）為利本計畫後續開發執行，涉及市地重劃部分之實施進度與經費內容，請

配合全市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通案性原則修改之。 

（二）為提高後續跨區市地重劃執行之可行性，相關分期分區辦理、重劃費用負

擔、重劃工程費及重劃後地價等內容，請再與地政局協商確認。 

四、變更內容綜理表部分：詳【附表 2】。 

五、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部分：詳【附表 3】。 

（一）有關部分陳情人建議公共設施解編不採市地重劃方式執行，擬改採捐贈公

共設施或繳納代金等方式辦理，歷次小組會議中已向列席之陳情人代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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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按內政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公設解編後開

發方式以跨區市地重劃為主。對於土地所有權單純、取得變更範圍內全部

地主同意者，在變更負擔符合公平性的原則下，得視個案研議以簡便的開

發方式來加速公設解編的時程；非以跨區市地重劃辦理者，應依本市都市

計畫土地變更負擔公共設施審議原則辦理。請市府再逐案檢視全市通案性

處理原則，以資明確。 

（二）有關改採捐贈公共設施之執行，應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以提供變更範圍內

土地並闢建完成為原則，請市府再妥予溝通應由陳情人整合變更範圍內全

部土地所有權人，並於本計畫提請市都委會大會審議前出具全部同意證明

文件，再提請大會討論確認。後續再據以簽訂協議書及執行捐贈事宜，以

資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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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附帶條件編號及內容對照表 

編號 附帶條件內容 說明 

附帶條件一 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相關規定，先

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再

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

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 

附帶條件二 
應自願捐贈變更後公共設施用

地。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內政部都委會

審議通過並經本府通知日起 1年

內與臺南市政府簽訂協議書，並

於簽訂協議書之日起 2年內將應

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一次全數無

償移轉予臺南市後，始得檢具計

畫書、圖報內政部核定。 

附帶條件三 

應自願捐贈變更後土地總面積 30

％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並以捐贈

當期公告現值加四成換算為代金

抵繳之。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內政部都委會

審議通過並經本府通知日起 1年

內與臺南市政府簽訂協議書，並

於簽訂協議書之日起 2年內完成

代金繳納後，始得檢具計畫書、

圖報內政部核定。 

附帶條件四 

1.變更後住宅區之容積率不得大

於 140％。 

2.如後續開發地主有增加容積率

之需求，得於申請建照前完成

繳交代金後恢復原容積，代金

計算方式以自願捐贈變更後土

地總面積 30％作為公共設施

用地，並以捐贈當期公告現值

加四成換算為代金抵繳。 

- 

附帶條件五 

土地所有權人得依「都市計畫法

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5 條辦理，

相關回饋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區

土地變更負擔公共設施審議原

則」規定，如涉及主要計畫公共

設施時並得配合辦理變更主要計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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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綜理表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計畫年期 民國 115 年 民國 125 年 
配合全國國土計畫目標

年，修訂為民國 125年。 
-- 

照公開展覽草案內容

通過。 

2-1 

公 ( 兒 )1-1

用地及周邊

道 路 用 地

(含人行步

道使用)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公(兒)1-1) 

(0.20 公頃) 

住宅區(附一) 

(0.20 公頃) 

1.公(兒)1-1 用地經檢討

與公 4、公(兒)1-4 服

務圈範圍重疊，故予以

解編。 

2.北側4公尺人行步道廢

除尚不影響兩側土地

指定建築線權益，故予

以解編。 

3.考量重劃配地及工程接

管需求，西側未開闢計

畫道路併同納入重劃範

圍取得開闢。 

1. 變 更 案 第

2-1 案至第

2-6案應以跨

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2.於內政部審

議通過後應

依平均地權

條例相關規

定，先行擬具

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施。 

建議修正後通過（併出

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

第五點及【附表 3】編

號人 3 陳情案處理意

見）： 

1.經調閱案地周邊建

築執照指定建築線

文件，案地東側文正

路 25 巷係供公眾通

行之現有巷道，寬度

約為 10.7 公尺～23

公尺；案地北側原 4

公尺計畫道路已指

定建築線在案。為維

持現有巷道寬度及

通行功能，並兼顧善

化棒球場周邊交通

動線及案地市地重

劃配地需要，原則同

意提會修改公展草

案之住宅區配置與

道路系統調整方案。 

2.鑑於本案若採行私

有土地捐贈方案對

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之影響，請市府於本

計畫提請本市都委

會大會審議前，一併

徵詢變更範圍內全

部私有地主、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包含市

有、國有)負擔公共

設施用地捐贈及開

闢之意願，以資完備

並利審議參考。 

3.上開徵詢意願調查

需經全部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始得改採

捐贈方案辦理；若

否，仍應採行跨區市

地重劃方式開發。 

(修正市地重劃方案

內容詳附表 2-A、附圖

2-A；捐贈方案內容詳

人行步道用地 

(0.02 公頃) 

住宅區(附一) 

(0.02 公頃) 

道路用地 

(0.04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04 公頃) 

 

 
變 2-1案 公展草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變 2-1案 公展草案變更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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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綜理表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附表 2-B、附圖 2-B) 

2-2 

公 ( 兒 )1-2

用地、停 1

用地及周邊

道路用地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公(兒)1-2) 

(0.19 公頃) 

住宅區(附一) 

(0.19 公頃) 

1.公(兒)1-2 用地經檢討

與公 4、公(兒)1-4、公

( 兒 )1( 細 ) 、 公

(兒)2(細) 服務圈範圍

重疊，故予以解編。 

2.停 1 用地考量基地形狀

西側不利重劃配地，且

為保留既有停車功能，

故部分解編、部分保留

並調整名稱為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 

3.考量重劃配地及工程接

管需求，公(兒)1-2 東

側 10 公尺計畫道路併

同納入重劃範圍取得開

闢。 

1. 變 更 案 第

2-1 案至第

2-6案應以跨

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2.於內政部審

議通過後應

依平均地權

條例相關規

定，先行擬具

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施。 

建議修正後通過（併

【附表 3】編號人 1、

逾 2 等陳情案處理意

見）： 

一、為釐清公(兒)1-2

及停 1 等用地檢討

調整之理由，建議分

為兩變更案處理。 

 

二、公(兒)1-2用地檢

討變更內容： 

1.原則同意本次提會

修 改 方 案 ， 將 公

(兒)1-2 西北側未

開闢 4M 人行步道一

併納入變更為住宅

區（符合道 B-5 原

則）。 

2.公(兒)1-2 東南側

4M 人行步道現況部

分已鋪設柏油並供

公眾通行，且解編將

造成裡地問題，爰維

持現行計畫，亦不納

入市地重劃範圍。 

(修正方案內容詳附

表 2-C、附圖 2-C) 

 

三、停 1 用地檢討變

更內容： 

1.經交通主管機關評

估(110 年 6 月 1 日

南 市 交 停 工 字 第

1100683498 號函 )

「停 1」用地除提供

周邊居民及訪客停

放外，亦有負擔中山

路購物、觀光旅次之

停車需求，爰建議應

至少留設 30 席之小

客車停車空間。另有

關公展計畫書附-3

載記「交通局評估已

無使用需求…」一

節，併請參酌上述評

停車場用地 

(停 1) 

(0.33 公頃) 

住宅區(附一) 

(0.23 公頃) 

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附一) 

(廣(停)5)(附一) 

(0.10 公頃) 

道路用地 

(0.04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04 公頃) 

 
變 2-2案 公展草案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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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綜理表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變 2-2案 公展草案變更後示意圖 

 

 

估覈實更正。 

2.為兼顧地主權益及

地區發展需要，參酌

人民陳情意見 (詳

【附表 3】逾 2 案)，

案地儘量劃設公共

設施並酌予規劃住

宅區，納入跨區市地

重劃辦理，以利推

動。 

3.為提升該街廓土地

使用效益，建議北側

規劃停車空間，以利

銜接周邊道路系統

及規劃交通出入動

線；南側劃設適當綠

地及住宅區。 

 

(修正方案內容詳附

表 2-D、附圖 2-D) 

2-3 

公 ( 兒 )1-3

用地及周邊

道 路 用 地

(含人行步

道使用)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公(兒)1-3) 

(0.20 公頃) 

住宅區(附一) 

(0.19 公頃) 

1.公(兒)1-3 用地經檢討

與公 4、公(兒)1-4、公

( 兒 )4-1( 細 ) 、 公

(兒)4-2(細) 服務圈範

圍重疊，故予以解編。 

2.考量重劃配地及工程接

管需求，南側 4公尺人

行步道調整為 6公尺計

畫道路，北側未開闢 8

公尺計畫道路併同納入

重劃範圍取得開闢。 

1. 變 更 案 第

2-1 案至第

2-6案應以跨

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2.於內政部審

議通過後應

依平均地權

條例相關規

定，先行擬具

建議修正後通過： 

1.案地西側 8M計畫道

路(復興街 121 巷)

尚未完全開闢，所涉

地上物現況為 1 層

鐵皮屋、非屬合法建

築。為兼顧案地重劃

開發可行性及交通

可及性，將西側 8M

計畫道路部分區段

納入市地重劃範圍

道路用地(附一) 

(0.01 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0.02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02 公頃) 

道路用地 

(0.03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0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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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綜理表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變 2-3案 公展草案內容示意圖 

 
變 2-3案 公展草案變更後示意圖 

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施。 

（符合道 B-2、重

B-1 原則），較原公

開展覽方案更具可

行性，原則同意本次

提會修改方案，併請

修正及補充變更理

由。 

2.有關第 2 次專案小

組建議因應上述道

路系統調整方案，將

案地南側 4M 人行步

道併同調整為住宅

區之意見，經檢核該

4M 人行步道部分區

段 已 施 作 排 水 溝

渠，尚有使用需求，

不適宜規劃為住宅

區。爰配合本次提會

修改方案，維持現行

計畫 4M 人行步道並

剔除市地重劃範圍。 

 

(修正方案內容詳附

表 2-E、附圖 2-E) 

2-4 

公 ( 兒 )2-1

用地及周邊

道 路 用 地

(含人行步

道使用）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公(兒)2-1) 

(0.19 公頃) 

住宅區(附一) 

(0.17 公頃) 

1.公(兒)2-1 用地經檢討

與公 4、公(兒)1-4、公

(兒)2-2、公(兒)2-3、

公 ( 兒 )2-4 、 公

( 兒 )1( 細 ) 、 公

( 兒 )2( 細 ) 、 公

(兒)4-1(細) 服務圈範

圍重疊，故予以解編。 

2.考量重劃配地及工程接

管需求，東側及南側 4

公尺人行步道調整為 6

公尺計畫道路，併同納

入重劃範圍取得開闢。 

1. 變 更 案 第

2-1 案至第

2-6案應以跨

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2.於內政部審

議通過後應

依平均地權

條例相關規

定，先行擬具

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

建議修正後通過（併

【附表 3】編號人 4、

人 5 等陳情案處理意

見）： 

1.經調閱案地周邊建

築執照指定建築線

文件，案地東側民權

路 285 巷係供公眾

通行之現有巷道，寬

度約為 6 公尺，已指

定建築線在案。為維

持現有巷道通行功

能，並兼顧周邊道路

道路用地(附一) 

(0.02 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0.04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0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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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綜理表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變 2-4案 公展草案內容示意圖 

 

 
變 2-4案 公展草案變更後示意圖 

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施。 

系統整體性、連貫性

及案地市地重劃配

地需要，原則同意提

會修改公展草案之

住宅區配置與道路

系統調整方案。 

2.鑑於本案若採行私

有土地捐贈方案對

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之影響，請市府於本

計畫提請本市都委

會大會審議前，一併

徵詢變更範圍內全

部土地所有權人負

擔公共設施用地捐

贈及開闢之意願，以

資完備並利審議參

考。 

3.上開徵詢意願調查

需經全部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始得改採

捐贈方案辦理；若

否，仍應採行跨區市

地重劃方式開發。 

 

(修正市地重劃方案

內容詳附表 2-F、附圖

2-F；捐贈方案內容詳

附表 2-G、附圖 2-G) 

 

2-5 

停 2用地 停車場用地 

(停 2) 

(0.20 公頃) 

停車場用地 

(附一) 

(停 2)(附一) 

(0.20 公頃) 

週邊商業活動強度高，交

通局評估仍有使用需求，

予以保留，納入跨區重劃

範圍取得開闢。 

1. 變 更 案 第

2-1 案至第

2-6案應以跨

區市地重劃

建議修正後通過（併

【附表 3】編號人 6 陳

情案處理意見）： 

1.有關案地東側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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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綜理表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變 2-5案 公展草案內容示意圖 

 

 
變 2-5案 公展草案變更後示意圖 

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2.於內政部審

議通過後應

依平均地權

條例相關規

定，先行擬具

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施。 

側 4 米人行步道一

併納入檢討變更為

停車場用地以增加

停車供給之意見，經

評估將使部分土地

成為裏地，無法對外

通行，爰維持現行計

畫。 

2.配合「停 1」用地檢

討修正方案並參酌

交通主管機關建議

維持案地南北向約

24 公尺深度之停車

場用地，以利配置汽

車停車位之意見，原

則同意本案停車場

部 分 調 整 為 住 宅

區，以兼顧地區發展

需要及地主權益。 

 

(修正市地重劃方案

內容詳附表 2-H、附圖

2-H) 

 

2-6 

新增市地重

劃範圍 

- 跨區市地重劃範

圍 A(1.50公頃) 

變更範圍內未徵收開闢之

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變更，

採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

理。 

建議修正後通過(併上

述變更案第 2-1 案至

第 2-5 案修改方案內

容調整之)。 

3-1 

公 3 用地及

周邊道用地

(含人行步

道使用) 

公園用地 

(公 3) 

(1.44 公頃) 

住宅區(附一) 

(1.09 公頃) 

1.公 3 用地經檢討與公

(兒)3-1 服務圈範圍重

疊，惟公 3北側仍有部

分住宅區未涵蓋，故部

分解編、部分保留並調

整名稱為鄰里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用地。  

2.基地西側現況已有既

成道路供通行，為保留

原有通行功能，劃設廣

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3.考量重劃配地及工程

接管需求，基地內新增

6M 計畫道路；南側現行

4M 人行步道配合調整

1. 變 更 案 第

3-1 案至第

3-3案應以跨

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2.於內政部審

議通過後應

依平均地權

條例相關規

定，先行擬具

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

建議修正後通過（併

【附表 3】編號逾 1 陳

情案處理意見）： 

1.案地係屬少數地主

持分較大面積之地

籍坵塊，市地重劃後

配 地 限 制 相 對 較

少，建議朝較大街廓

方向調整土地使用

配置。 

2.為提升公(兒)用地

之可及性與服務周

邊 住 宅 區 休 憩 機

能，並兼顧道路系統

連貫性及未來市地

鄰里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附

一) 

( 公 兒 3-3)( 附

一) 

(0.19 公頃) 

廣場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附一) 

(廣(道 1)(附一) 

(0.04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12 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道路用地(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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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綜理表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0.03 公頃) (0.03 公頃) 為 6M 計畫道路，另考

量道路寬度一致性，南

側現行 8M 計畫道路縮

減寬度為 6M，併同納入

重劃範圍取得開闢。 

過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施。 

重劃後當地交通需

求，建議重新研提調

整公(兒)用地、道路

系統之規劃方案。 

 

(修正市地重劃方案

內容詳附表 2-I、附圖

2-I) 

道路用地 

(0.05 公頃) 

住宅區(附一) 

(0.01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04 公頃) 

 

 
變 3-1案 公展草案內容示意圖 

 
變 3-1案 公展草案變更後示意圖 

3-2 

公 ( 兒 )3-1

用地及周邊

道路 (含人

行 步 道 使

用)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公(兒)3-1) 

(0.20 公頃) 

住宅區(附一) 

(0.10 公頃) 

1.公(兒)3-1 用地經檢討

與公 3 服務圈範圍重

疊，惟公(兒)3-1 東側

仍有部分住宅區未涵

蓋，故部分解編、部分

保留並調整名稱為兒童

遊樂場用地。 

1. 變 更 案 第

3-1 案至第

3-3案應以跨

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2.於內政部審

建議修正後通過（併

【附表 3】編號人 7 陳

情案處理意見）： 

配合地政局建議兒童

遊樂場調整為公(兒)

用地意見修正規劃方

案，以維持公共設施

兒童遊樂場用地 

(附一) 

(兒 1)(附一) 

(0.10 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人行步道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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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綜理表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0.02 公頃) (附一) 

(0.02 公頃) 

2.考量新增劃設之兒童遊

樂場用地可及性，北側

4M 人行步道併同納入

重劃範圍取得開闢。 

3.配合重劃配地及工程接

管需求，西側 8公尺計

畫道路併同納入重劃範

圍取得開闢。 

議通過後應

依平均地權

條例相關規

定，先行擬具

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施。 

用地規劃設計彈性。 

 

(修正市地重劃方案

內容詳附表 2-J、附圖

2-J) 

道路用地 

(0.06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06 公頃) 

 
變 3-2案 公展草案內容示意圖 

 
變 3-2案 公展草案變更後示意圖 

3-3 

新增市地重

劃範圍 

-- 跨區市地重劃範

圍 B(1.80公頃) 

變更範圍內未徵收開闢之

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變更，

採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

理。 

建議修正後通過(併

上述變更案第 3-1 案

至第 3-2 案修改方案

內容調整之)。 

4 公 ( 兒 )3-2 鄰里公園兼兒 住宅區(附二) 1.公(兒)3-2 用地經檢討 土地所有權人 建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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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綜理表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用地 童遊樂場用地

(公(兒)3-2) 

(0.19 公頃) 

(0.13 公頃) 與公 3、公(兒)3-1 服

務圈範圍重疊，故予以

解編。 

2.考量權屬單純，依通案

性私有公共設施用地檢

討原則，開發方式調整

為自願捐贈公共設施用

地，並配合將基地西側

調整廣場兼供停車場用

地使用。 

應於內政部都

委會審議通過

並經本府通知

日起 1年內與臺

南市政府簽訂

協議書，並於簽

訂協議書之日

起 2年內將應捐

贈之公共設施

用地一次全數

無償移轉予臺

南市後，始得檢

具計畫書、圖報

內政部核定。 

1.案地係屬單一地主

持有、土地權屬單

純，市地重劃後配地

限制相對較少，且無

透過西側廣(停)用

地指定建築線及交

通出入之必要。 

2.為提升停車空間規

劃設計彈性，建議將

公展草案廣(停)用

地調整為停車場用

地。另請初步模擬可

提供停車格數量，俾

憑參考。 

 

(修正方案內容詳附

表 2-K、附圖 2-K) 

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附二) 

( 廣 ( 停 )6)(附

二) 

(0.06 公頃) 

附帶條件： 

應自願捐贈變更

後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變 4案 公展草案內容示意圖 

 
變 4案 公展草案變更後示意圖 

5 

部分公 4 用

地 

公園用地 

(公 4) 

(0.00 公頃) 

農業區 

(0.00 公頃) 

公 4現況已開闢，尚有零

星私有地，私有地部分(慶

安段 29地號，約 43平方

公尺)併鄰近分區解編為

-- 建議准照公開展覽草

案內容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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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綜理表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農業區。 

 

 
變 5案 公展草案內容示意圖 

6 

部分墓地 墓地 
(0.18 公頃) 

農業區 
(0.18 公頃) 

墓地尚有部分私有地未取

得，私有地併鄰近分區解

編為農業區。 

-- 建議准照公開展覽草

案內容通過。 

 

 
變 6案 公展草案內容示意圖 

 

註：本次紀錄係彙整歷次專案小組紀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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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A】變 2-1案變更內容綜理表（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市地重劃】方案） 

新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2-1 2-1 

公 ( 兒 )1-1

用地及周邊

道 路 用 地

(含人行步

道使用) 

「公(兒)1-1」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0.20 公頃) 

住宅區(附一) 

(0.17 公頃) 

1.公(兒)1-1 用地經檢

討與公 4、公(兒)1-4

服務圈範圍重疊，故

予以解編。 

2.案地東側文正路 25

巷係供公眾通行之現

有巷道，為保留現況

通行需求，配合現況

既成道路通行範圍劃

設廣場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 

3.考量重劃配地、工程

接管需求及聯外交通

可及性，案地北側 4

公尺人行步道調整為

6 公尺寬計畫道路，並

將西側未開闢 8 公尺

計畫道路併同納入跨

區重劃取得開闢。 

1. 變 更 案 第

2-1 案至第

2-6案應以跨

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2.於內政部審

議通過後應

依平均地權

條例相關規

定，先行擬具

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施。 

原則同意本次提

會修改市地重劃

方案(併【附表 2】

公展編號變更第

2-1 案 處 理 意

見)： 

1.原則同意案地

東 側 劃 設 廣

(道)用地（符

合 重 C-2 原

則），以維持現

有巷道寬度及

通行功能。 

2.原則同意案地

北側規劃 6 公

尺以上道路系

統 （ 符 合 道

B-4、重 B-2 原

則），以兼顧善

化棒球場周邊

交通動線及案

地市地重劃配

地需要。 

「廣(道)(附一)」 

廣場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 

(0.02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01 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0.02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02 公頃) 

道路用地 

(0.04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04 公頃) 

 

 

  

修正跨區市地重劃方案 

(變更前都市計畫) 

修正跨區市地重劃方案 

(變更後都市計畫) 

附圖 2-A  變 2-1案變更前、後示意圖（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市地重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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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B】變 2-1案變更內容綜理表（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自願捐贈】方案） 

新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更位

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2-1 2-1 

部 分 公

(兒 )1-1

用 地 及

周 邊 道

路 用 地

(含人行

步 道 使

用) 

「公(兒)1-1」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0.19 公頃) 

住宅區(附二) 

(0.14 公頃) 

1.公(兒)1-1 用地經

檢 討 與 公 4、 公

(兒)1-4 服務圈範

圍重疊，故予以解

編。 

2.考量案地經全部土

地所有權人同意，將

部分公(兒)1-1 用

地及北側 4 公尺人

行步道之私有土地

範圍，依通案性私有

公共設施用地檢討

原則，調整開發方式

為自願捐贈公共設

施用地，並配合將基

地東側供公眾通行

之現有巷道範圍劃

設廣場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以維持現有

巷道寬度及通行功

能；北側劃設為寬度

6 公尺道路及廣場

用地，以兼顧善化棒

球場周邊交通動線

及案地指定建築線

需要。 

3.其餘公(兒)1-1 用

地及周邊道路用地

之公有土地範圍，併

同 調 整 為 道 路 用

地、廣場用地、廣場

用地 (兼供道路使

用)等公共設施，以

維持道路系統整體

性及連貫性。 

1.如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於本計畫提請本

市都委會大會審議

前取得全部土地所

有權人（包含市有、

國有土地管理機關）

同意，得改以自願負

擔變更範圍內 30％

公共設施用地並由

私人自行興闢公共

設施完成後一併捐

贈作為回饋標的。 

2.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應取得全部地主同

意，並於內政部都委

會審議通過並經本

府通知日起 1 年內

與臺南市政府簽訂

協議書，且於簽訂協

議書之日起 2 年內

將應捐贈之公共設

施用地一次全數無

償 移 轉 予 臺 南 市

後，始得檢具計畫

書、圖報內政部核

定。 

3.協議書內容應載明

公共設施應由全部

土地所有權人負責

興闢完成、主管機關

同意接管後，餘住宅

區始得發照建築。 

 

原則同意本次提

會修改自願捐贈

方案(併【附表 2】

公展編號變更第

2-1 案 處 理 意

見)： 

1.原則同意案地

東 側 劃 設 廣

(道)用地，以

維持現有巷道

寬度及通行功

能。 

2.原則同意案地

北側規劃 6 公

尺以上道路系

統 及 廣 場 用

地，以兼顧善

化棒球場周邊

交通動線及案

地指定建築線

需要。 

3.鑑於本案若採

行私有土地捐

贈方案對土地

所有權人權益

之影響，請市

府於本計畫提

請本市都委會

大會審議前，

一併徵詢變更

範圍內全部私

有地主、公有

土地管理機關

(包含市有、國

有 )負擔公共

設施用地捐贈

及 開 闢 之 意

願，以資完備

並 利 審 議 參

考。 

4.上開徵詢意願

調查需經全部

土地所有權人

同意，始得改

採捐贈方案辦

理；若否，仍

應採行跨區市

地重劃方式開

發。 

「廣 4」廣場用地

(附二) 

(0.03 公頃) 

廣場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附二) 

(0.01 公頃) 

道路用地(附二) 

(0.01 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0.01 公頃) 

道路用地(附二) 

(0.01 公頃) 

部 分 公

(兒 )1-1

用 地 及

周 邊 道

路 用 地

(含人行

步 道 使

用) 

「公(兒)1-1」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0.01 公頃) 

道路用地 

(0.00 公頃) 

1.公有土地範圍應由

需地機關配合辦理

撥用。 

2.公有土地範圍公共

設施應配合私有土

地捐贈公共設施一

併開闢完成。 

「廣 4」廣場用地 

(0.04 公頃) 

廣場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 

(0.01 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0.01 公頃) 

道路用地 

(0.0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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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方案(變更前都市計畫) 捐贈方案(變更後都市計畫) 

附圖 2-B  變 2-1案變更前、後示意圖（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自願捐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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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C】變 2-2A案變更內容綜理表（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方案） 

新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2-2A 2-2 

公 ( 兒 )1-2

用地及周邊

道 路 用 地

(含人行步

道使用) 

「公(兒)1-2」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0.19 公頃) 

住宅區(附一) 

(0.21 公頃) 

 

1.公(兒)1-2 用地經檢

討 與 公 4 、 公

( 兒 )1-4 、 公

( 兒 )1( 細 ) 、 公

(兒)2(細)服務圈範

圍重疊，故予以解

編。 

2.案地西北側未開闢 4

公尺寬人行步道廢除

尚不影響兩側土地指

定建築線權益，故予

以解編。 

 

1. 變 更 案 第

2-1 案至第

2-6案應以跨

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2.於內政部審

議通過後應

依平均地權

條例相關規

定，先行擬具

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施。 

原則同意本次提

會修改方案 (併

【附表 2】公展編

號變更第 2-2 案

處理意見)。 人行步道用地 

(0.02 公頃) 

 

 

  

修正跨區市地重劃方案 

(變更前都市計畫) 

修正跨區市地重劃方案 

(變更後都市計畫) 

附圖 2-C  變 2-2A案變更前、後示意圖（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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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D】變 2-2B案變更內容綜理表（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方案） 

新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2-2B 2-2 

停 1用地 「停 1」停車

場用地 

(0.32 公頃) 

「停 1」停車場用

地(附一) 

(0.16 公頃) 

1.查「停 1」用地現況

部分土地為綠地及停

車空間，主要提供鄰

近地區居民休憩活動

及停車使用。 

2.經交通主管機關評估

案地鄰近善化市中心

地區，確有停車需

求，為兼顧地主權益

及地區發展需要，故

保留部分停車場，其

餘檢討調整為綠地及

住宅區。 

 

1. 變 更 案 第

2-1 案至第

2-6案應以跨

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2.於內政部審

議通過後應

依平均地權

條例相關規

定，先行擬具

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施。 

原則同意本次提

會修改方案 (併

【附表 2】公展編

號變更第 2-2 案

處理意見)。 

綠地(附一) 

(0.07 公頃) 

住宅區(附一) 

(0.09 公頃) 

 

 

  

修正跨區市地重劃方案 

(變更前都市計畫) 

修正跨區市地重劃方案 

(變更後都市計畫) 

附圖 2-D  變 2-2B案變更前、後示意圖（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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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E】變 2-3案變更內容綜理表（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方案） 

新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2-3 2-3 

公 ( 兒 )1-3

用地及周邊

道 路 用 地

(含人行步

道使用) 

「公(兒)1-3」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0.20 公頃) 

住宅區(附一) 

(0.20 公頃) 

1.公(兒)1-3 用地經檢

討 與 公 4 、 公

( 兒 )1-4 、 公

( 兒 )4-1( 細 ) 、 公

(兒)4-2(細)服務圈

範圍重疊，故予以解

編。 

2.考量重劃配地及工程

接管需求，北側及西

側未開闢 8 公尺寬計

畫道路併同納入重劃

範圍取得開闢。 

 

1. 變 更 案 第

2-1 案至第

2-6案應以跨

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2.於內政部審

議通過後應

依平均地權

條例相關規

定，先行擬具

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施。 

原則同意本次提

會修改方案 (併

【附表 2】公展編

號變更第 2-3 案

處理意見)。 道路用地 

(0.09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09 公頃) 

 

 

  

修正跨區市地重劃方案 

(變更前都市計畫) 

修正跨區市地重劃方案 

(變更後都市計畫) 

附圖 2-E  變 2-3案變更前、後示意圖（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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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F】變 2-4案變更內容綜理表（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市地重劃】方案） 

新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2-4 2-4 

公 ( 兒 )2-1

用地及周邊

道 路 用 地

(含人行步

道使用) 

「公(兒)2-1」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0.19 公頃) 

住宅區(附一) 

(0.17 公頃) 

1.公(兒)2-1 用地經檢

討 與 公 4 、 公

( 兒 )1-4 、 公

( 兒 )2-2 、 公

( 兒 )2-3 、 公

( 兒 )2-4 、 公

( 兒 )1( 細 ) 、 公

( 兒 )2( 細 ) 、 公

(兒)4-1(細) 服務圈

範圍重疊，故予以解

編。 

2.案地東側民權路 285

巷係供公眾通行之現

有巷道，為維持交通

系統連貫性及考量重

劃配地、工程接管需

求，於案地南側劃設 8

公尺寬計畫道路併同

納入跨區重劃取得開

闢。 

3.案地東側未開闢 4 公

尺寬人行步道廢除尚

不影響兩側土地指定

建築線權益，故予以

解編。 

 

1. 變 更 案 第

2-1 案至第

2-6案應以跨

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2.於內政部審

議通過後應

依平均地權

條例相關規

定，先行擬具

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施。 

原則同意本次提

會修改市地重劃

方案(併【附表 2】

公展編號變更第

2-4 案 處 理 意

見)： 

1.原則同意於案

地南側劃設 8M

計畫道路（符

合道 B-4、重

B-2 原則），以

銜接案地東側

現有巷道 (民

權路 285 巷)，

維持交通系統

連貫性；因應

上述道路系統

調整，將案地

東側南北向 4M

人行步道併同

調整為住宅區

（符合道 B-5

原則）。 

2.另為確保市地

重劃財務可行

性，原則同意

南側 8M計畫道

路得酌予調整

寬度。 

道路用地(附一) 

(0.02 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0.04 公頃) 

住宅區(附一) 

(0.01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03 公頃) 

  

修正跨區市地重劃方案 

(變更前都市計畫) 

修正跨區市地重劃方案 

(變更後都市計畫) 

附圖 2-F  變 2-4案變更前、後示意圖（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市地重劃】方案） 



148 
 

 
【【附表 2-G】變 2-4案變更內容綜理表（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捐贈方案】方案） 

新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2-4 2-4 

公 ( 兒 )2-1

用地及周邊

道 路 用 地

(含人行步

道使用) 

「公(兒)2-1」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0.19 公頃) 

住宅區(附二) 

(0.14 公頃) 

1.公(兒)2-1 用地經

檢 討 與 公 4 、 公

( 兒 )1-4 、 公

( 兒 )2-2 、 公

( 兒 )2-3 、 公

( 兒 )2-4 、 公

( 兒 )1( 細 ) 、 公

( 兒 )2( 細 ) 、 公

(兒)4-1(細) 服務

圈範圍重疊，故予以

解編。 

2.考量案地經全部土

地所有權人同意，將

公(兒)2-1 用地及

南側 4 公尺人行步

道用地範圍，依通案

性私有公共設施用

地檢討原則，調整開

發方式為自願捐贈

公共設施用地，並配

合銜接基地東側供

公眾通行之現有巷

道範圍，於案地南側

劃設廣場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以維持

道路系統整體性及

連貫性，並兼顧案地

指定建築線需要。 

1.如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於本計

畫提請本市都

委會大會審議

前取得全部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包含市有、

國有土地管理

機關）同意，

得改以自願負

擔變更範圍內

30％公共設施

用地並由私人

自行興闢公共

設施完成後一

併捐贈作為回

饋標的。 

2.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應取得全

部地主同意，

並於內政部都

委會審議通過

並經本府通知

日起 1 年內與

臺南市政府簽

訂協議書，且

於簽訂協議書

之日起 2 年內

將應捐贈之公

共設施用地一

次全數無償移

轉 予 臺 南 市

後，始得檢具

計畫書、圖報

內政部核定。 

3.協議書內容應

載明公共設施

應由全部土地

所有權人負責

興闢完成、主

管機關同意接

管後，餘住宅

區始得發照建

築。 

原則同意本次提

會修改市地重劃

方案(併【附表 2】

公展編號變更第

2-4 案 處 理 意

見)： 

1.原則同意本次

參酌人民陳情

意見(詳【附表

2】編號人 4、

人 5案)修改捐

贈方內，於案

地 南 側 劃 設

13M 寬 之 廣

(道)2 用地，以

銜接案地東側

現有巷道 (民

權路 285 巷)，

維持交通系統

連貫性及私有

土地捐贈公共

設施比例 (至

少 30％)。 

2.鑑於本案若採

行私有土地捐

贈方案對土地

所有權人權益

之影響，請市

府於本計畫提

請市都委大會

審議前，一併

徵詢變更範圍

內全部私有地

主負擔公共設

施用地捐贈及

開闢之意願，

以資完備並利

審議參考。 

3.上開徵詢意願

調查需經全部

土地所有權人

同意，始得改

採捐贈方案辦

理；若否，仍

應採行跨區市

地重劃方式開

發。 

「廣(道)2」廣場

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附二) 

(0.05 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0.04 公頃) 

住宅區(附二) 

(0.01 公頃) 

「廣(道)2」廣場

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附二) 

(0.0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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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方案(變更前都市計畫) 捐贈方案(變更後都市計畫) 

附圖 2-G  變 2-4案變更前、後示意圖（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自願捐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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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H】變 2-5案變更內容綜理表（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方案） 

新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2-5 2-5 

停 2用地 「停 2」停車

場用地 

(0.20 公頃) 

「停 2」停車場用

地(附一) 

(0.10 公頃) 

「停 2」停車場用地鄰

近市場用地及商業區，

經交通主管機關評估尚

有停車使用需求，故維

持部分停車場用地規

劃、部分解編為住宅

區。 

 

1. 變 更 案 第

2-1 案至第

2-6案應以跨

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2.於內政部審

議通過後應

依平均地權

條例相關規

定，先行擬具

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施。 

原則同意本次提

會修改方案 (併

【附表 2】公展編

號變更第 2-5 案

處理意見)。 

住宅區(附一) 

(0.10 公頃) 

 

 

  

修正跨區市地重劃方案 

(變更前都市計畫) 

修正跨區市地重劃方案 

(變更後都市計畫) 

附圖 2-H  變 2-5案變更前、後示意圖（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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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I】變 3-1案變更內容綜理表（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方案） 

新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3-1 3-1 

公 3 用地及

周邊道路用

地 (含人行

步道使用) 

「公 3」公園

用地 

(1.44 公頃) 

住宅區(附一) 

(1.07 公頃) 

1.公 3 用地經檢討服務

範圍仍有部分住宅區

未 涵 蓋 ( 小 新 里 西

側)，故部分解編、部

分調整為鄰里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用地。 

2.考量重劃配地及工程

接管需求，案地內部

劃設東西向 6 公尺寬

計畫道路及南北向 8

公尺寬計畫道路。 

3.南側現行 4 公尺寬人

行步道配合調整為 6

公尺寬計畫道路；另

考量道路寬度一致

性，南側現行 8 公尺

寬計畫道路縮減寬度

為 6公尺寬；東側 10

公尺寬計畫道路現況

僅部分開闢，考量交

通可及性，併同納入

重劃範圍取得開闢。 

1. 變 更 案 第

3-1 案至第

3-3案應以跨

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2.於內政部審

議通過後應

依平均地權

條例相關規

定，先行擬具

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施。 

原則同意本次提

會修改方案 (併

【附表 2】公展編

號變更第 3-1 案

處理意見)。 

1.原則同意案地

內部劃設南北

向 8M計畫道路

銜接文小三東

側 之 道 路 系

統，並將南側

道路系統寬度

調整一致及劃

設適當截角，

以維持交通系

統整體性、連

貫性。 

2.原 則 同 意 公

(兒)用地之區

位調整，以提

高公(兒)用地

與周邊住宅社

區之可及性與

服務範圍。 

「公(兒)3-3」鄰

里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附一) 

(0.24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13 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0.03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03 公頃) 

道路用地 

(0.15 公頃) 

住宅區(附一) 

(0.01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14 公頃) 

 

 

  

修正跨區市地重劃方案 

(變更前都市計畫) 

修正跨區市地重劃方案 

(變更後都市計畫) 

附圖 2-I  變 3-1案變更前、後示意圖（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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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J】變 3-2案變更內容綜理表（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方案） 

新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3-2 3-2 

公 ( 兒 )3-1

用地及周邊

道路 (含人

行 步 道 使

用) 

「公(兒)3-1」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0.20 公頃) 

住宅區(附一) 

(0.10 公頃) 

1.公(兒)3-1 用地經檢

討與公 3 服務圈範圍

重疊，惟公(兒)3-1

東側仍有部分住宅區

未涵蓋，故部分解

編、部分保留。 

2.考量公(兒)3-1 用地

可及性，北側 4 公尺

寬人行步道併同納入

重劃範圍取得開闢。 

3.配合重劃配地及工程

接管需求，西側 8 公

尺寬計畫道路併同納

入重劃範圍取得開

闢。 

1. 變 更 案 第

3-1 案至第

3-3案應以跨

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2.於內政部審

議通過後應

依平均地權

條例相關規

定，先行擬具

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施。 

原則同意本次提

會修改方案 (併

【附表 2】公展編

號變更第 3-2 案

處理意見)。 

 

「公(兒)3-1」鄰

里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附一) 

(0.10 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0.02 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附

一) 

(0.02 公頃) 

道路用地 

(0.06 公頃) 

道路用地(附一) 

(0.06 公頃) 

 

 

  

修正跨區市地重劃方案 

(變更前都市計畫) 

修正跨區市地重劃方案 

(變更後都市計畫) 

附圖 2-J  變 3-2案變更前、後示意圖（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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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K】變 4案變更內容綜理表（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方案） 

新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公展草案）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4 4 

公 ( 兒 )3-2

用地 

「公(兒)3-2」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0.19 公頃) 

住宅區(附二) 

(0.13 公頃) 

1.公(兒)3-2 用地經檢

討與公 3、公(兒)3-1

服務圈範圍重疊，故

予以解編。 

2.考量權屬單純，依通

案性私有公共設施用

地檢討原則，開發方

式調整為自願捐贈公

共設施用地，並配合

將基地西側調整為停

車場用地。 

1.土地所有權

人應於內政

部都委會審

議通過並經

本府通知日

起 1 年內與

臺南市政府

簽 訂 協 議

書，並於簽訂

協議書之日

起 2 年內將

應捐贈之公

共設施用地

一次全數無

償移轉予臺

南市後，始得

檢 具 計 畫

書、圖報內政

部核定。 

2.協議書內容

應載明公共

設施應由全

部土地所有

權人負責興

闢完成、主管

機關同意接

管後，餘住宅

區始得發照

建築。 

原則同意本次提

會修改方案 (併

【附表 2】公展編

號變更第 4 案處

理意見)。 

 

「停 6」停車場用

地(附二) 

(0.06 公頃) 

 

  

修正方案(變更前都市計畫) 修正方案(變更後都市計畫) 

附圖 2-K  變 4案變更前、後示意圖（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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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公開展覽期間

暨逾期人民及機關團體陳情案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人 1 

陳情人：陳○杰(代

表人)、莊○青、陳

○禎、陳○敏、陳

○玲、陳○玲、陳

○恆、陳○毓、陳

○絹、陳○芳、陳

○釗、陳○成、陳

○燕、莊○賢、莊

○心、陳○玲、李

○義、李○靜、李

陳○楨、蔡○道、

莊○安、李○輝、

陳○青、蔡○廷、

陳○勳（繼承人為

黃○玲、陳○燕、

陳○如等）等共 28

人。 

 

土地標示：善化區

慶安段 394、395等

地號。 

 

門牌號：無。 

 

（ 府 都 綜 字 第

1100164598號） 

■陳情理由(1) 

1.根據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公開展覽

草案，表 4-2私有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原則 

市地重劃檢討原則： 

一、已無需求使用，周邊為已發展區，併鄰近分區解編為住宅

區。 

二、開放空間系統公共設施(公園、兒童遊樂場、體育場)以服

務圈範圍檢討為原則，周邊已有可替代之公園，併鄰近分區解

編為住宅區。 

三、原附帶條件未完成開發，已無使用需求，併鄰近分區解編

為住宅區。 

自願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原則： 

已無使用需求，周邊圍已發展區，並鄰近分區解編為住宅區，

且權屬單純，變更後基地能鄰接建築線，應回饋土地區位及面

積可整合規劃。 

此外，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發布之資料，「市地重劃」係依照都市

計畫規劃內容，將都市一定範圍內雜亂無章、畸零細碎不合經

濟使用之土地加以規劃整理，興辦各項公共設施，由參與重劃

之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以及供抵繳工程費

用、重劃事業費用、貸款利息等所需土地(抵費地)的一種都市

整體開發方式。(市地重劃制度改進之探討，研究機關：臺北市

政府地政局) 

根據公開展覽草案之市地重劃檢討原則，對於慶安段 394，395

地號只符合第一項(已無需求使用，周邊圍已發展區，…)，第

二項(開放空間系統公共設施(公園、兒童遊樂場、體育場)以服

務圈範圍檢討為原則…)及第三項(原附帶條件未完成開發…)

均未符合。根據台北市地政局所發布之市地重劃原則，慶安段

394，395 地號也沒有符合市地重劃的原則。 

慶安段 394，395地號之解編檢討原則，完全符合自願捐贈公共

設施用地之檢討原則。慶安段 394，395 地號經台南市政府交通

局評估已無使用需求，周邊為已發展區，草案同意解編為住宅

區，且權屬單純，變更後基地能鄰接建築線(現階段臨公園路

100.1 公尺；公園路為 10 米道路，臨公園路 432 巷為 70.4 公

尺)，且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回饋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其回饋

土地區位及面積可與現有慶安段 389，391之善化區公所土地做

整合規劃，做為廣場兼停車場(廣(停))使用。 

以適法性而言，應以最符合解編開發方式的檢討原則來做判

斷。故自願捐贈公共設施用地遠比市地重劃更符合檢討原則之

規定。 

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其合計

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 45%為限，市地重劃所有的地

主領回的土地，原則上最少是總面積的 55%。 

自願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原則條件內容，針對停車場用地為

應自願捐贈變更後土地總面積 30%做為公共設施用地。 

 

2.根據公開展覽草案，表 5-1 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

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更內容原計畫 停車場(停一)0.33公頃。變更內容新計畫 住

宅區(附一)0.23 公頃；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附一)廣(停)5(附

一、陳情停車空間規

劃部分建議酌予

採納（併出席委員

初步建議意見第

五點及【附表 2】

公展編號變更第

2-2 案 處 理 意

見）。 

理由： 

併【附表 2】變更

第 2-2 案第三點意

見(停 1 用地檢討

變更內容)辦理。 

 
二、其餘陳情自願捐

贈公共設施用地

等意見建議未便

採納（併出席委員

初步建議意見第

五點及【附表 2】

公展編號變更第

2-2 案 處 理 意

見）。 

理由： 

1.公共設施用地變更

為住宅區，涉及土

地使用價值提高，

為落實受益者負擔

之精神，依「臺南

市都市計畫區土地

變更負擔公共設施

審議原則」負擔回

饋公共設施，劃設

至少 30％公共設施

用地。 

2.經查案地權屬複雜

且未取得「停 1」用

地檢討變更範圍內

全部地主同意（慶

安段 389、393等地

號之私有地主及範

圍內公有土地管理

機關均未同意），爰

依內政部「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檢討變更作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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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公開展覽期間

暨逾期人民及機關團體陳情案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一)0.1公頃。 

現階段停車場(停一)有五塊地號，分別為慶安段 394，395，389，

391，393。總共面積 3，293.34 ㎡。其中慶安段 389(394.93㎡)

所有權為善化區公所占 708/1000(70.8%)，國有財產署占

177/1000(17.7%)，剩下 23/200(11.5%)為私人持有。391(204.83

㎡)所有權為善化區公所占 100/100(100%)。393(97.49 ㎡)、

394(447.65㎡)及 395(2，148.44 ㎡)為私人持有。 

根據土地法 34-1條規定「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

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

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

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故善化區公所對於慶安段

389地號(占 70.8%)可以行使處分、變更此地號之使用目地。 

慶安段 389，391地號共 599.76㎡，加上慶安段 394，395 地號

捐贈的 778.83㎡，全部共 1，378.59㎡，可規劃為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比公開展覽草案現有規劃的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 公

頃多出 37.86%。 

根據公開展覽草案的表 4-1 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面積需

求檢核表，遊憩設施用地尚嚴重不足(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屬於遊

憩設施用地)。將慶安段 389，391 及慶安段 394，395捐贈部分，

整合為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將可創造善化區公所與慶安段 394，

395私人持有地主雙贏的局面。 

慶安段 394，395地號總共為 2，596.09㎡。採用自願捐贈公共

設施用地，根據規定應捐贈總面積 30%做為公共設施用地，即

778.83 ㎡。慶安段 394 地號 447.65 ㎡自願捐贈 30%為 134.30

㎡，慶安段 395 地號 2，148.44㎡自願捐贈 30%為 644.53 ㎡。 

(註：慶安段 389地號私人持有 11.5%。根據現階段地籍(地號)

謄本顯示，其土地持有人與慶安段 393為同一人。此慶安段 389

地號 11.5%的私人持有土地是否要與慶安段 393 地號做重劃合

併、徵購或其他方式處理，應由此持有人(當事人)提出陳情及

建議，非慶安段 394，395申請人(陳情人)置喙之事項。) 

 

3.現有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所提之公開展

覽草案，對於停車場(停一)慶安段 394，395 地號之變更內容

部分的附帶條件(附一)尚有適應附帶條件內容上的疑慮。茲說

明如下。 

慶安段 394，395地號共 2，596.09㎡。公開展覽草案對此兩地

號基地西側部分的 0.1 公頃調整為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

(停)5，即兩地號基地西側的 1，000 ㎡根據草案將做為廣停使

用，剩下的 1，596.09 ㎡則是解編為住宅區。如果以公開展覽

草案第五章實質計畫檢討第一節公共設施用地間討分析之分析

內容即建議處理方式，停車場(停一)是以跨區重劃辦理。針對

慶安段 394，395 兩地號基地剩下的 1，596.09 ㎡解釋為跨區重

劃是否過於牽強?因為剩下的這塊基地經跨區重劃辦理後，其位

置不變還是在原來的地方，解釋為跨區是否過份牽強。且如果

是根據市地重劃的附帶條件，則地主領回之土地原則上(最少)

是總面積的 55%。但如果是根據自願捐贈公共設施用地的附帶

條件，則是捐贈總面積 30%(即地主保留原土地總面積的 70%)。

針對於慶安段 394，395剩下的基地，其位置不變，但不同的解

釋方式竟有 15%的差異。 

則」仍應以跨區市

地重劃之整體開發

方式辦理之。 
 

【備註】 

■陳情人陳○杰、陳

○青、蔡○廷等已

代表列席專案小組

第 2次會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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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公開展覽期間

暨逾期人民及機關團體陳情案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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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內政部公布之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第五章第 21 條 

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項目如下： 

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指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

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等十項用地，扣除重劃區內原有公有

道路、溝渠…，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所

算得之負擔。 

二、費用負擔：指工程分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 

問題是停車場(停一)慶安段 394，395 地號經市地重劃後其分配

的土地仍在原停車場(停一)土地內。並無內政部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所述之新的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也無工程費用及貸款利

息產生。但根據市地重劃的附帶條件，地主領回之土地原則上

(最少)是總面積的 55%，以市地重劃的附帶條件辦理將對原地

主的權益造成極大的損失，且有失公允。 

停車場(停一)慶安段 394，395 基地旁之道路(慶安段 394 臨公

園路，慶安段 395 臨公園路 432巷)公園路及公園路 342巷已是

既成道路，而非新的公共設施用地，且市政府都尚未徵收。 

(註：現階段慶安段 395臨公園路 432巷的慶安段 275地號，其

土地共同所有權人 100%為慶安段 394，395 的土地持有人。慶

安段 394 臨公園路的慶安段 584 地號的土地共同所有權人，則

有 80%以上為慶安段 394，395 的土地持有人或關係人(二等親

以內)。) 

至於慶安段 394，395基地西側為三角形，其使用度及利用度之

運用，為全部土地所有權人願意承擔自願捐贈公共設施用地開

發方式之代價。 

 

■建議事項(1) 

建議將停車場停一慶安段 0394、0395 地號採用自願捐贈公共設

施用地開發方式辦理，變更為住宅區（附二）辦理。 

■建議位置、修正內容及修正意見圖如下： 

 
附圖 1 

 

■建議停車停一慶安段 0394、0395採用自願捐贈公共設施用地開

發方式，其自願捐贈公共設施用地的位置及捐贈面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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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陳情理由(2) 

1.監察院於 102 年 5 月 9 日審議通過糾正內政部及各級地方政府

有關「各級都市計畫權責機關任令部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

地長達 3、40年迄今未取得，嚴重傷害憲法保障人民之生存權

與財產權」，理由及事實略以：「…都市計畫編定公共設施用

地，最長應於 25年內完成，逾 25 年仍未取得開發之公共設施

用地，理應限期檢討，對不必要的部分應儘速解編，如逾 3、

40 年仍不取得使用，更表示已無公共設施用地保留之必要。 

  停一劃設由來乃是根據「變更及擴大善化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

71 年 7 月 15(1982/07/15)府建都字第 75293 號。停一公共設

施用保留地已長達 38 年仍不取使用，符合監察院審議通過之

糾正文所述「如逾 3、40年仍不取得使用，更表示已無公共設

施用地保留之必要」。 

2.根據內政部 102.11.29 台內營字第 10203489291 號函，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 

  伍、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變更原則 

  各項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變更原則如下，並應由辦理檢討機關依

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5 條規定，分別協調各

使用機關或管理機關 

  五、停車場用地 

  (一)未徵收之停車場用地應依各該地區都市發展情形，核實檢

討其實際停車需求，如無取得計畫或使用需求者，應予以檢討

變更。 

  (二)停車需求較高區位應優先利用現有公共設施用地以多目標

使用方式設置停車場，以及透過各土地使用分區使用管制規

定，要求開發者規畫設置足夠之停車空間，以滿足因土地開發

所衍生之停車需求。 

  (三)現有已開闢之停車場如屬閒置或低度利用者，應以多目標

使用及都市更新方式活化機能，或考量釋出空間變更為其他使

用。 

  此外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於 108/4/8 發布第一階

段於「新營」、「官田、隆田」、「永康六甲頂」「永康交流道」、

及「歸仁」5 處都市計畫區通檢作業中，率先檢討 133 處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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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保留地，並已獲得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市府都發局指

出，目前第一階段檢討解編無使用需求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共

133 處，面積約 84.51 公頃，包括：11 處學校、25 處市場、9

處停車場及 20處機關等，… 

  台南市府在各區定期通盤檢討作業時，亦參照營建署處理原

則，陸續解編部分無使用需求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包括市場、機

關、學校、停車場用地等，已完成審議者共計 35.6 公頃，各

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中共計 139.8 公頃。(自由時報

2019/03/22 標題：南二都檢討解編公保地 面積逾 700 公頃) 

  故現階段解編以學校、市場、停車場及機關用地為主。停車場

之解編事宜，已有前例可循。台南市政府參照內政部營建署處

理原則，已在第一階段完成解編學校、市場、停車場及機關用

地。 

3.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後應保留或變更為可建築土地，是依據主管

機關之用地需求、是否有具體事業及財務計畫、周邊同性質公

共設施用地服務範圍以及基地條件(如土地權屬、面積規模、

土地使用現況)等因素綜合評估。摘錄自「公設通檢案公開展

覽 Q&A」(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及「QA屏東縣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屏東縣政府)。 

  根據上述決定公共設施用地是要保留或解編的條件，茲分別說

明如下： 

3.1主管機關之用地需求。 

  (內政部 102.11.29台內營字第 10203489291號函) 

  五、停車場用地 

  (一)未徵收之停車廠用地應依各該地區都市發展情形，核實檢

討其實際停車需求，如無取得計劃或使用需求者，應予以檢討

變更。 

  另外陳情人曾與善化區公所相關承辦人員李先生詢問(109 年 9

月)，區公所是否有計畫要徵收停車場停一之私人持有土地，

變成停車場使用。相關承辦人員答覆區公所沒有這項計畫。 

3.2具體事業及財務計畫 

  善化停一，私人持有土地共 828.55坪，徵收慶安段 0394，0395，

0389，0393 私人持有土地需要經費約 1.4 億元(平均市價 17

萬/坪)，規劃成停車場其財務回收有很大的問題。停車格(法

規規定的停車位大小是 6M*2.5M)以外，另外還有車位的公設

(車道等)，一個車位大概需要 9坪。停一(0394，0395，0389，

0391，03 

   93)共 997坪，約可規劃 110個停車位。每小時收費 20 元，整

天平均利用率 20%(含晚上凌晨時段)。一年所收的費用約為 385

萬，尚須扣除停車場營運成本(每年 120 萬，三班制，或以競

標方式委託外包給民間經營)，建置成本、維護成本等，回收

年限超過 60 年(尚未計算利息)，故財務回收有很大的問題。

註：此案先決條件是善化區路邊收費機制要全面實施，如建國

路(巷道)、公園路(巷道)、裕德路(巷道)、裕民街(巷道)、進

學路(巷道)等均要收費。否則此停車場利用率可能不到 5%。 

3.3基地條件(如土地權屬、面積規模、土地現況) 

  善化停一，有五塊地號，分別為慶安段 0394，0395，038 9，

0391，0393。總共面積 3293.34 ㎡，其中慶安段 0389(394.93

㎡ )所有權為國有財產署占 177/1000，善化區公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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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1000，剩下 23/200 為私人持有。0391(204.83 ㎡)所有權

為善化區公所占 100/100。0393(97.49 ㎡)、0394(447.65 ㎡)

及 0395(2148.44㎡)為私人持有。停一私人持有土地共 2739.0

㎡，私人持有土地占停車場停一的 83.16%。善化停車場停一現

況為空地。 

  根據土地法 34-1 條規定「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

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

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

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現陳情人及同意解編土地共同所有權人主張停一解編，【註：所

有權人數、持分即同意書如附件】，陳情人及同意解編之土地

共同所有權人對整個停車場停一占 78.83%(逾三分之二)，且共

有人過半數。對慶安段 0394，0395占 100%(全部的土地共同所

有權人均同意解編)。故可主張停車場停一慶安段 0394，0395

之解編事宜。 

4.民國 71年的「變更及擴大善化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第 6頁，對

於停車場之劃設是以鄰里單位內之社區或鄰里中心內設置做

規劃。其內容如下： 

  六、公共設施計畫 

  (四)停車場 

  除於社區及鄰里商業區附近各劃設一處停車場外，火車站前設

三處停車場，合計六處。 

  但因時空變遷，故現階段之停車空間的劃設，均在自家或商業

區大樓設置停車空間。依內政部 102.11.29 台內營字第

10203489291 號函 伍、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變更原則 五、停車

場用地 (二)…以及透過各土地使用分區使用管制規定，要求

開發者規劃設置足夠之停車空間，以滿足因土地開發所衍生之

停車需求。而不是像民國 71 年的「變更及擴大善化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對於停車場之劃設是以鄰里單位內之社區或鄰里

中心內設置做規劃。 

  變更善化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圖重製)(第

一階段)書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Page2-20 也說明住宅區、商

業區停車空間劃設標準，其內容如下： 

  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 

  (十六)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1…住宅區、商業區之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理但基地情形特

殊經提報台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書，從其規定。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標準 

  一五○平方公尺以下(含一五○平方公尺)免設停車位 

  超過一五○平方公尺至二五○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超過二五○平方公尺至四○○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超過四○○平方公尺至五五○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另外，依建築法第 102 條之 1也規定：「建築物依規定應附建防

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

行) 

5.根據臺南市政府公告 

  一、截至 109 年 10月底止，本府公共債務情形如下： 

  (一)1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為 51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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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短期債務未償餘額為 72.5億元。 

  (三)平均每人負擔債務 3.1 萬元。 

  (四)自償性債務未償餘額(含非營業特種基金)為 18.87 億元。 

  根據台南市政府主計處公告的最新年度臺南市總預算(中華民

國 109年度) 

  歲入合計 94，680，435千元 

  歲出合計 100，575，835千元 

  歲入歲出餘絀-5，895，400 千元 

  在公共債務尚有 590.5億尚須還款，及歲入歲出負債 58.95 億，

陳情人(個人)實在看不出來台南市政府什麼時候可以將停一

的土地取得費用 1.4億元編入預算。而且此停車場的財務回收

計畫是有很大的問題存在。 

6.陳情人及土地共同所有權人訴求為，如果台南市政府要徵收，

我們同意配合，但要承諾期限，而非以”視台南市政府財務狀

況”或”由市府編列預算”這種沒有時間表的說明。陳情人及

土地共同所有權人已經等了漫長的 38 年，人生能有幾個 38

年。如果市政府沒有辦法徵收，則請市政府將土地解編，以維

護這些土地所有權人的權益。 

 

■建議事項(2) 

建議將停車場停一慶安段 0394、0395 採用自願捐贈公共設施用

地方式，變更為住宅區辦理。 

依跨區市地重劃的範圍是以鄰里生活圈域(1.5 公里為原則)為

範圍，在整體開發財務可行之前提下，將檢討後變更為可建築

用地之土地，併同檢討後仍保留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共同

劃定為同一個整體開發單元。摘錄自「公設通檢案公開展覽 Q&A」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另內政部台(89)內中地字第 8978662 號函「辦理跨區市地重劃

及跨區區段徵收作業規範」，第 2點勘選辦理跨區市地重劃或區

段徵收範圍時，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辦理跨區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地區，其不相連之土地宜以

同一都市計畫或興辦事業計畫區域為原則，且其位置不宜相距

過遠。 

停車場停一不在「變更善化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規劃

的市地重劃計畫內。停車場停一現況旁邊建物密集，且於其方

圓 1.5 公里之內，已經沒有大型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可解編，而

其他的公共設施用地(方圓 1.5 公里之內)土地面積均小，(註：

除市場用地市二 2，537坪，但市二皆為私有地，約 84%的土地

已經蓋滿，剩下約 16%均為袋地/裡地無出入口。市二也是列入

此次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範圍，草案計畫書理由為市場

處評估仍存需求，與以保留)。故無法透過市地重劃分配土地給

停車場停一，做為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使用。故建議停車場

停一慶安段 0394，0395 以自願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方式處理。且

以慶安段 0394，0395這兩塊地號的中心點做測量，方圓 150公

尺內均為住宅區及商業區(除公共設施保留地公(兒)1-2及慶安

宮三級古蹟由商業區變更為保存區)，故解編後建議變更為住宅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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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人 2 

陳情人：王○謙。 

 

土地標示：善化區

文正段 441地號。 

 

門牌號：無。 

 

（ 府 都 綜 字 第

1100261425號） 

1.本人為台南市善化區文正段 441 地號

的地主之一，此土地編列為計畫道路

用地，已有相當長的時間，望市政府

能夠盡速解編或徵收，以還全體地主

原有之權益，萬分感謝。 

1.將善化區文正段 441

地號之計畫道路用地

解編或徵收。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1.案地係屬善化區 8M

計畫道路，非屬本

次解編整體開發區

周邊必要聯外道

路，尚無法納入跨

區重劃取得；另道

路之解編尚涉及地

區出入動線及兩側

土地所有權人指定

建築線之權益，故

應予以維持現行計

畫。 

2.另道路用地徵收部

分非屬都市計畫範

疇，已轉請道路主

管機關(本府工務

局)卓處(110 年 2

月 25日府都綜字第

1100261425A 號

函)。 

人 3 

陳情人：王○益、

王○民、王○立、

王○足等共 4人。 

 

土地標示：善化區

文正段 104、751、

752、 753、105、

106、109 等地號；

善化區文正段 99、

754、765 等地號。 

1.地號 104、751、752、753 四筆公園兼

兒童遊樂區公(兒)1-1 預定地及地號

105、106、109 三筆公園北側四米人

行道預定地，同意解編為住宅用地，

惟不同意以跨區市地重劃方案進行，

本基地歷年來曾四次陳情取消公園兼

兒童遊樂區之設置在案，由於該基地

周圍均為住宅已開發區，無論道路、

水電、排水等公共設施均已完善，基

地不必重劃皆可臨路，且產權單純，

1.建議不必再辦理跨區

市地重劃，應採抵繳

現金回饋方式辦理，

可增加國庫收入。 

2.反對道路用地再辦理

市地重劃，建議取消

重劃方案。 

建議未便採納（併出

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

第五點及【附表 1】公

展編號變更第 2-1 案

處理意見）。 

理由： 

1.有關繳納代金之意

見，未符合本計畫

專案通盤檢討之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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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公開展覽期間

暨逾期人民及機關團體陳情案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門牌號：無。 

 

（ 府 都 綜 字 第

1100273920號） 

僅由四兄弟持有，若基地跨區重劃後

由不同的外人持有 45%面積，剩下面

積殘缺不全將難以規劃，致整體土地

價值損失鉅大，對地主造成第二次傷

害。 

2.地號 99、754、765共三筆道路用地，

草案中採跨區市地重劃變更為道路用

地，由於此等道路重劃後對地主毫無

利益，本基地整體計畫道路規劃非常

妥善完備，均可通往幹道，交通四通

八達，自都市計畫定案後，迄今數十

年，我們從未對計畫道路提出任何異

議過，因此我們堅決反對道路用地再

辦理市地重劃，建議取消重劃方案。

並附該基地之地籍平面圖以供參考。 

繳代金檢討變更原

則，爰未便採納。 

2.有關反對道路用地

再辦理市地重劃之

意見，經查案地僅

東側之南北向現有

巷道(文正路 25巷)

提供公眾通行，為

兼顧善化棒球場周

邊交通動線及案地

市地重劃配地需

要，仍需規劃銜接

之道路系統。 

3.另考量案地僅涉及

同一家族持分私有

土地與部分國有及

市有土地，經本市

都委會專案小組同

意修正草案改採捐

贈公共設施用地及

開闢完成之方式回

饋辦理，並徵詢土

地所有權人意願。 
 

【備註】 

■陳情人王○益、王

○民、王○立等已

代表列席專案小組

第 2次會議說明。 

 

 
附圖 

人 4 

陳情人：劉○吟、

劉○宴、劉○嘉、

劉○鄉、劉○蓉、

劉○文、劉○豪、

劉○妙等共 8人。 

 

土地標示：善化區

善中段 448、450、

451、452、453 等

地號。 

 

門牌號：無。 

 

1.陳情基地為公(兒)2-1案，因陳情基地

現已有合法申請之地上物，且分佈密

集，依據「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第四章第四

節之檢討原則，有關私有公共設施保

留地解編，如地上物密集者，應採徵

納代金方式。 

2.青年路及民權路當時開發時，採用我

們劉家的地，154-1 及 449 己徵收為

11 米的青年路。及 154-2，449-1 及

455被徵收為 15 米民權路外，今日南

面及東面要開發 6米路(原規劃時，是

孫家及 X 家負擔 4米)，不該再由我們

1. 陳 情 人 同 意 公

(兒)2-1 用地，以負

擔回饋的方式參與解

編為住宅，並以代金

繳交完成回饋，不想

參與土地交換分合，

產生地主複雜化及重

劃遙遙無期，土地乃

無法利用。 

2.今日開發 6 米道路，

不該再由我們劉家土

地徵收。 

 

建議未便採納（併出

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

第五點及【附表 2】公

展編號變更第 2-4 案

處理意見）。 

理由： 

1.有關繳納代金之意

見，未符合本計畫

專案通盤檢討之抵

繳代金檢討變更原

則，爰未便採納。 

2.有關 6 米道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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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公開展覽期間

暨逾期人民及機關團體陳情案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 府 都 綜 字 第

1100279340 號 、

1100295875 號 、

1100439208號） 

劉家土地徵收，否則等於一瑰地被剝

2 次皮。 
之意見，經查案地

東側之東西向現有

巷道 (民權路 285

巷)寬度約為 6 公

尺，已指定建築線

在案並供公眾通

行。為維持現有巷

道通行功能，並兼

顧周邊道路系統整

體性、連貫性及案

地市地重劃配地需

要，仍需規劃銜接

之道路系統。 

3.另考量案地僅涉及

少數家族持有或持

分私有土地，經本

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同意修正草案改採

捐贈公共設施用地

及開闢完成之方式

回饋辦理，並徵詢

土地所有權人意

願。 
 

【備註】 

■陳情人劉○文、劉

○妙、劉○吟、劉

○蓉、劉○蓮、石

○月等已代表列席

專案小組第 2 次會

議說明。 

 
附圖 

人 5 

陳情人：孫○哲、

盧○宏等共 2人。 

 

土地標示：善化區

善中段 454、457、

458等地號。 

 

門牌號：無。 

 

（ 府 都 綜 字 第

1100439223號） 

陳情基地為「公(兒)2-1」用地，於公展

草案列為變更 2-4案。 

 

然因陳情基地現已有合法申請之地上

物，且分布密集，依據「變更善化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四章第四節之檢討原則，有關私有公

共設施保留地解編，如地上物密集者，

應採徵納代金方式。 

1. 陳 情 人 同 意 公

(兒)2-1 用地解編變

更為住宅區。 

2.建請將公(兒)2-1 用

地排除於跨區重劃範

圍，由土地所有權人

採繳納代金方式完成

回饋。 

建議未便採納（併編

號人 4 案處理意見）

（涉及公展草案變更

第 2-4案）。 

 

【備註】 

■陳情人孫○哲、盧

○宏等已列席專案

小組第 2 次會議說

明。 

人 6 

陳情人：孫○人、

孫○哲、孫○真、

孫○芬、孫○芳等

共 5人。 

 

其他建議：建請將計劃的四米道路規劃在跨區重劃內。 建議未便採納（併【附

表 2】公展編號變更第

2-5案處理意見）。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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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公開展覽期間

暨逾期人民及機關團體陳情案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陳情位置：現行都

市計畫「停 2」停

車場用地。 

 

門牌號：無。 

 

（ 府 都 綜 字 第

1100439284號） 

1.經查「停 2」用地

北側Ⅱ-8-15M 及西

側Ⅳ-11-11M 已開

闢完成，東側及南

側 4 米人行步道納

入跨區市地重劃一

併取得不符本計畫

檢討變更原則。 

2.另東側及南側 4 米

人行步道若一併檢

討變更為停車場用

地，將使部分土地

成為裏地，無法對

外通行。 
 

【備註】 

■陳情人孫○哲已代

表列席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說明。 

人 7 

陳情人：李○梅、

李○芳、李○池、

李○松等共 4人。 

 

陳情位置：現行都

市 計 畫 「 公

(兒)3-1」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門牌號：無。 

 

（ 府 都 綜 字 第

1100439294號） 

反對公園用地變更為住宅區。 

其他建議：小新里人口增加，民眾需要面積夠大的公園，應加速

公園設置。 

建議未便採納（併【附

表 2】公展編號變更第

3-2案處理意見）。 

理由： 

1.為妥善解決公共設

施用地經劃設保留

而久未取得之問

題，本計畫依據內

政部函頒「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檢討變更作業原

則」辦理。經檢討

公(兒)3-2 用地服

務圈域與鄰近公

園、公兒用地部分

服務圈域重疊，符

合本計畫檢討變更

原則。 

2.為兼顧當地發展需

求及地主權益，案

地部分解編為住宅

區、部分維持公

(兒)3-2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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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公開展覽期間

暨逾期人民及機關團體陳情案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逾 1 

陳情人：楊○玲。 

 

陳情位置：善化區

北小新段 736 地

號。 

門牌號：善化區小

新里小新營 56 號

之 88。 

 

（ 府 都 綜 字 第

1100467472號） 

於發文字號：府都規字第 109144184A 號

附件：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案中，原是公園用地編號

公 3面積 1.44公頃，在變更後為公兒 3-3

面積 0.9 公頃及 1.09公頃的住宅用地，

其住宅用地中規劃一條 6M 寬的橫向道

路，將會與現有的住宅形成路衝的情

形，並危害居家安危，請再研議並重新

規劃原草案道路。 

建議細部計劃配置修改

為附圖。 

建議酌予採納（併【附

表 2】公展編號變更第

3-1案處理意見）。 

理由： 

1.案地內部劃設南北

向 8M計畫道路並銜

接文小三東側之道

路系統，有助於維

持交通系統整體

性、連貫性。 

2.適當調整公(兒)用

地區位，有助於提

高公(兒)用地與周

邊住宅社區之可及

性與服務範圍。 
 

 

【備註】 

■陳情人楊○玲已列

席專案小組第 2 次

會議說明。 

 

 
附圖 

逾 2 

陳情人：張○睿(善

化區東關里里長)

等共 207 人。 

 

陳情位置：現行都

市計畫「停 1」停

車場用地。 

 

（ 府 都 綜 字 第

1100577074號） 

陳情書 

陳情案件：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陳情位置：停 1 用地 

建議事項：保留停 1 用地原有規模，並有停車及戶外活動空間現

況。 

陳情理由： 

1.依照公開展覽計畫客所寫，停車場用地不足，那為何還檢討變

更成建地，沒交代到底是怎麼評估停 1用地沒有需求或缩小範

圍。在計畫書變更理由寫：「停 1 用地考量基地形狀西侧不利

重劃配地，且為保留既有停車功能，故部分解編、部分保留並

調整名稱為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這就是已經想要調整成建

地，那考慮不利建地部分才畫成廣停，這就是先射箭再畫靶，

以變更為前提的變更案件，未考量實際需求檢討變更！ 

2.實際現況停 1 用地目前供社區居民停車及戶外活動空間，先就

停車使用部分來說，停 1 及其周邊停車數量達 25 輛，外加周

邊還有正在興建及未與建土地，雖然興建建築會留設停車空

間，但目前一户超過一台汽車的情形已成為常態，由現況社區

戶外停車狀況可見一斑·現在把停車場變小了，加上變更後小

三角形能規劃停車格數有限，其他剩餘的車辆如何處理？讓停

車亂象造成居住環境品質低落，這就是市府大力推動南科下，

更應該重視就業員工的生活環境品質。 

3.再就停 1 另一部分户外活動空來說，這裡目前已成為周邊社區

建議酌予採納（併【附

表 2】變更第 2-2案處

理意見）。 

理由： 

1.查「停 1」用地現況

部分土地為綠地及

停車空間，主要提

供鄰近地區居民休

憩活動及停車使

用。 

2.經交通主管機關評

估(110 年 6 月 1 日

南市交停工字第

1100683498 號函)

「停 1」用地除提供

周邊居民及訪客停

放外，亦有負擔中

山路購物、觀光旅

次之停車需求。 

3.為兼顧地主權益及

地區發展需要，爰

建議保留部分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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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公開展覽期間

暨逾期人民及機關團體陳情案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居民户外活動核心，使用率甚至高過已開闢之遊憩設施用地。

主要原因就是周邊開放空間非常非常缺乏，就算計畫書所寫牛

墟公園、建國路公所附近的開放空間，並非 500公尺涵蓋範圍，

不是一般輕鬆悠閒数步可達的鄰里開放空間，只有運動公園距

離陳情土地稍近，但又被建國路分隔，無法取代鄰里性開放空

間。 

4.在停車及居民戶外活動空間亟需使用陳情土地之情形下，不能

只是單方面處理私有地解编，且該部分土地在 103年實價登錄

有買賣紀錄，有預設土地變更之疑慮，因此，市府更不能成為

土地炒作幫兇，無視大眾公共利益。善化未來的整體開發地

區，都會依規定留設開放空間，但原市中心地區，不該只有解

編而沒有配套，讓生活環境品質越來越差。 

5.原計畫停 1 用地係服務周邊建地需求，由於因位屬南科生活

图，建地也逐步興建完工，進駐大量人口，理應保留停 1 用地。 

 

 
附圖 1  停 1 周邊社區現況 216戶.約 570人 

(以 109年 12月善化區戶量 2.64人估算) 

 

 
附圖 2  停 1 現況 

 

 
附圖 3  僅存的開放空間之一：牛墟公園 

 

場，其餘檢討調整

為綠地及住宅區。 

 

【備註】 

■陳情人黃○嘉、張

○睿、林○娟、林

○毅、李○智等已

代表列席專案小組

第 3次會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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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變更善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公開展覽期間

暨逾期人民及機關團體陳情案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附圖 4  僅存的開放空間之二：建國路公所附近 

 

 
附圖 5  遺失的開放空間 

 

 


